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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作物种质资源登记细则（试行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为落实中央种业振兴行动部署安排，规范农作

物种质资源登记工作，摸清资源家底，激发种质资源创新活

力，做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种子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

用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56 号）及《农作物种质资源管

理办法》《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主体责任

开展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工作的通知》（农种发〔2020〕2 号）

等有关要求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农作物种质资源登记的类型包括：公共种质资

源、鉴定优异种质、优异基因种质、杂交改良种质和创新种

质五类。公共种质资源指通过收集、引进、汇交等方法获得

的地方品种和野生种等天然种质资源；鉴定优异种质指通过

表型鉴定评价发现的具有突出农艺性状的优异种质；优异基

因种质指通过遗传分析发现携带新基因或等位基因的优异

种质；杂交改良种质指通过种内品种间杂交获得的改良种质；

创新种质指通过远缘杂交、理化诱变等途径获得的优异新种

质。

第三条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负责农作物种质资源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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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组织和管理，委托农业农村部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

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保护与利用中心”）具体组织实施。

第四条 保护与利用中心主要负责研发和运行管理农作

物种质资源登记系统，维护资源登记数据库，审核登记主体

和登记信息，指定作物登记审核专家，定期发布农作物种质

资源登记有关信息等。

第五条 作物登记审核专家负责资源登记信息的审核。

第六条 登记主体为从事作物种质资源保护、鉴定评价、

种质创新与育种利用等相关工作的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、企

业、社会组织和个人等。登记主体在农作物种质资源登记系

统上实名申请注册，通过审核后可进行资源登记等操作，登

记主体须对登记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

第七条 登记主体为单位时，注册信息包括单位名称、

单位法人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单位类型、联系人、手机号、

邮箱、组织机构代码证/法人证书/企业营业执照、单位地址

等；登记主体为个人时，注册信息包括姓名、身份证号、手

机号、邮箱、通讯地址等。

第八条 农作物种质资源登记信息主要依据《农作物种

质资源技术规范》系列丛书（以下简称“技术规范”）制定，

登记主体可依据技术规范中的相关要求和标准填写登记信

息。

第九条 农作物种质资源登记信息分为必填信息和选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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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。必填信息根据登记类型的不同略有差异，主要包括种

质名称、种质编号、学名、种质类型、收集保存年份、保存

资源类型、保存方式、种质来源、原产国/原产地、来源国/

来源组织、是否已提交到相关国家库（圃）、是否公开共享、

联系人、联系方式等。除以上必填信息外，鉴定优异种质还

需填写主要优异性状描述信息，优异基因种质还需填写基因

专利、基因名称、基因序列、基因描述和主要优异性状信息，

杂交改良种质还需填写系谱和主要优异性状描述信息，创新

种质还需填写创制方法和主要优异性状描述信息。选填信息

主要指技术规范中各作物的表型性状信息。

第十条 全部登记流程应在农作物种质资源登记系统上

完成，登记的主要流程包括注册、登记、审核、撤销和变更

等，具体操作见附件（农作物种质资源登记系统操作手册）。

（一）注册。登记主体在农作物种质资源登记系统上实

名申请注册，由保护与利用中心审核通过后即可使用。

（二）资源登记。农作物种质资源登记系统为登记主体

提供批量和逐条两种登记方式，登记主体可根据待登记资源

份数多少选择适合的登记方式。

（1）批量登记。同一批量登记的资源必须是同一类型

同一作物。选择批量登记时，系统根据选择的登记类型和作

物为其提供对应的批量登记模板，登记主体根据模板要求填

写资源信息；填写完毕后上传至系统并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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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逐条登记。逐条登记需在系统内逐项信息填写，

每次只能登记一条资源。

（三）作物登记审核专家审核。作物登记审核专家收到

登记主体提交的登记信息后，主要从信息完整性、规范性、

合理性、证明材料完备性等方面进行审核。对于不符合要求

的登记信息，专家反馈审核意见并驳回其登记内容，登记主

体可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并再次登记；审核通过的资源将赋予

登记编号，信息进入资源登记数据库保存。

（四）撤销登记。提供虚假或非法信息登记的，撤销登

记主体资格及其登记信息。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，按照

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（五）变更登记。登记内容出现错误、因不可抗力等因

素导致种质资源灭失的，登记主体应在 6 个月内在系统内变

更申请，经作物登记审核专家审核通过后，予以变更登记。

第十一条 登记主体可选择是否共享所登记资源。对于

可共享资源，将通过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向社会发布共享信

息。

第十二条 对于同意将登记资源入国家库（圃）保存或

共享的，可签订共享利用协议，协议内容包括信息及实物的

分发利用范围、共享利用获益分配约定等。

第十三条 登记主体发生倒闭、破产、撤销、收购、并

购或退出等情况，保护与利用中心需及时注销登记主体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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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。

第十四条 各类主体应严格遵守共享利用协议约定的责

任、权利、义务开展登记资源的开发利用；除公共种质资源

外，其他类型的登记资源未经登记主体许可，任何单位或者

个人不得以商业为目的进行开发利用。

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农业农村部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

利用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 2022 年 XX 月 XX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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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农作物种质资源登记系统

操作手册

农业农村部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心

2022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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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注册与登录

用户通过浏览器访问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，点击链接进入国家农

作物种质资源登记系统。注：系统暂未正式开放使用。

1.1 用户注册

用户需注册使用登记系统。点击“注册”，进入注册页面，使用

手机号码注册，请务必保证手机号码的可用和准确。并填写单位或个

人基本信息，同时上传相应证明文件，由系统管理员审核通过后，方

可登录系统。

1.2 用户登录

在登录界面，输入用户名（即注册的手机号码）和密码登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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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用户信息查看与修改

登录后用户可查看注册信息，并修改邮箱、地址等信息，以及修

改登录密码。如密码遗忘可以通过登录页面点击“忘记密码”来重设

密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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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资源登记

用户可使用逐条登记功能一次填写并提交一条资源的详细信息

进行单条资源的登记；或使用批量登记功能下载资源信息填写模板，

在 excel 中填写完毕后上传模板文件，批量导入资源信息，实现批量

登记。

2.1 逐条登记

在主界面点击“逐条登记”，从公共资源、鉴定优质种质、优异

基因种质、杂交改良种质和创新种质中选择一类进行登记。

在逐条登记页面中按要求填写待登记资源的信息，标*号的字段

为必填项。填写完毕后点击提交，待登记资源信息进入后台专家审核

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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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批量登记

下载批量登记模板。在主界面点击“批量登记”，选择作物并下

载相应类型的登记模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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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模板。下载模板后用 Excel 打开，按模板中的要求将信息填

写完整，注意一次批量登记的资源必须为同一种作物，并且不得改变

模板的格式与设置，否则将无法通过上传导入校验。

上传模板。重新进入登记系统，在批量登记功能中选择“资源上

传”，将填写好的模板上传并确认提交，等待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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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登记批次查看

登记按批次管理，一份逐条登记和一个批量登记都视为一个批次。

点击菜单栏上的“登记批次”可查看各批次登记的详情，包括审核状

态、审核详情等。同时还支持对数据有问题的批次进行撤销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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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已登记资源查看

点击菜单栏上的“登记资源”可查看所有已通过审核的登记资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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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问题反馈

用户在登记过程中如遇任何问题，可以点击菜单栏上的“问题反

馈”提交问题信息，并查看回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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